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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村民（居民）们：
为切实保障我县困难儿童的权益，让每一个身处困境的孩子都能及时享受到党和政府的政策，特将相关儿童福利保障事项告知。
一、生活补贴保障
具有本县户籍，年龄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符合以下条件的
（一）孤儿：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
（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
（三）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四）被收养的残疾孤儿。
二、“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受助人员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年满18周岁前被认定为孤儿身份；2.未被收养；3.年满18周岁后在中国境内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校连续就读的全日制在校生，以及普通高校中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连续就读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残疾孤儿被收养后，符合第三条的纳入资助范围）
三、“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
项目资助范围是0-18周岁孤儿、被收养的残疾孤儿和孤儿年满18周岁后仍在校就读（参照“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范围）的，医疗康复救助，包括诊疗、康复、特殊药品、辅助器具、体检、住院服务等费用。
如您家有符合以上儿童福利保障政策的情况，可以和村居儿童主任联系或向乡镇（街道办事处）民政工作负责人员咨询详细内容。
